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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第 2 次防火門檢測驗證一致性會議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13 年 7 月 31 日(三)下午 2 時 00 分 

貳、開會地點：本局檢驗技術組電化教室 

參、主 持 人：王簡任技正慧雯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曾威哲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如附件出席人員簽到表 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 

陸、討論議題： 

議題一 (檢驗行政組提案) 

案由：有關本局 112 年 7 月 12 日「112 年度第 2 次防火門檢測驗

證一致性會議」臨時動議一決議：請檢驗行政組再向法務室

確認，可否於僅適用直接授權的前提條件下，得由乙廠商逕

行向試驗室申請五金配件之同型式判定，提請延續討論。 

說明：甲廠商授權乙廠商使用A報告之各項數據及紀錄申請同型式

判定，經試驗室審查符合核予替換A門鎖之同型式判定。如

乙廠商欲替換C門鎖，可否簡化流程，由乙廠商逕向試驗室

申請C門鎖之同型式判定。 

決議：乙廠商得依下列情境申請 C 門鎖之同型式判定。 

一、 甲廠商已於A報告增列C門鎖型號，依授權內容，乙廠商

即可引用A報告申請C門鎖之同型式判定。 

二、 A報告不含C門鎖型號，乙廠商取得丙廠商授權使用C報

告(含C門鎖)之試驗數據及紀錄，乙廠商即可引用C報告

申請C門鎖之同型式判定。 

三、 A報告不含C門鎖型號，乙廠商逕向試驗室申請C門鎖重

新燒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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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二 (檢驗行政組提案) 

案由：防火玻璃門是否歸屬為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第 4 點

第 1 款規定所稱之具阻熱性之金屬防火門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查現行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（113 年 3 月 5 日修正）

第 4 點第 1 款規定：「同型式防火門之尺度及骨架排列間距不

得大於原型式防火門，門扇尺度縮減時，應符合第 5 點第 2

款、第 3 款規定及下列原則之一：1、除具阻熱性之金屬防火

門，其單一門扇尺度縮減後不得小於通過試驗之防火門門扇寬

度之 50%及高度之 75%外，其餘防火門單一門扇尺度得縮

減。2、具相同或相似門扇結構，僅尺度差異之防火門，執行

最大尺度及小尺度（單一門扇高 180 cm、寬 75 cm）試驗，

通過後，同型式防火門尺度可介於兩者之間。3、具阻熱性之

金屬管道間維修門，其最小尺度若小於前目所稱小尺度之寬度

50 %或高度 75 %時，則須再以最小尺度試驗通過，始可擴充

範圍至最小尺度。」 

二、 實驗室來電詢問防火玻璃門，因其門扇結構（如附圖）與鋼製

門相近，防火玻璃邊框由金屬製骨架組成，且其受熱變形性質

亦與鋼製門相似，爰詢問防火玻璃門是否歸屬建築用防火門同

型式判定原則第 4 點第 1 款規定所稱之具阻熱性之金屬防火

門。 



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決議：中科院青園實驗室與會人員表示，該實驗室歷年來共燒測數

樘防火玻璃門，經比較相同廠牌之大尺寸防火玻璃門

(160cm*300cm)與小尺寸防火玻璃門(75cm*180cm) 燒測

結果，發現小尺寸防火玻璃門的變形量更低。參考上述實測

經驗，同意將防火玻璃門歸屬為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

則第 4 點第 1 款規定所稱之「其餘防火門」，單一門扇尺度

得縮減，惟縮減時邊框不得改變，且玻璃面積不得小於總面

積 60%。 

議題三 (成大安全防火研究中心提案) 

案由：關於防火門填充耐燃材料第二來源之驗證，是否需比對材料

成份。 

說明：109 年度第 1 次物性檢驗技術一致性會議議題八之決議如

下：「對於相同材質、規格及具有相同耐燃等級或更佳之耐

燃材料，若已取得本局驗證登錄之驗證者，同意以書面審查

方式替換耐燃材料」。另本局於 113 年 3 月 5 日公布修正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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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，將規格定義為構件之各種尺

度、密度、材質成分等。綜上所述，更換第二廠牌之耐燃材

料是否需比對材料成分，或查核材料名稱即可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本局指定試驗室對於得以採書面審查之第二來源耐燃材料(已取

得本局驗證登錄認證，相同材質、規格及具有相同或更佳耐燃

等級)，需查核品名、廠牌、使用材質、厚度、密度、含水率、

氯離子含量(依規定不得大於 0.1%)等資料，並於試驗報告中詳

實登載密度及含水率數據。 

二、 有關不同材質之耐燃材料替換部分，仍維持暫不開放，並依本

局 113 年第 1 次防火門檢測驗證一致性會議之議題五決議，併

同中心材替換議題，另案研究。 

議題四 (中華民國防火門商業同業公會提案) 

案由：有關鑄鋁及鋁雕等導熱係數較其它金屬材質較高、導熱性較 

      強之面飾材，在燒測五金配件之替代時是否不須限定面飾材

一併使用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 112 年 11 月 24 日同型式判定原則修正草案第 2 次專家會議

紀錄之決議事項(四)，有關修正規定第 5 點第 1 款門鎖是否限

定搭配特定之裝飾板、木質合板使用，防火門公會建議依個案

處理部分，修正規定已保有裁量彈性，與公會之建議不衝突，

如需個案認定時，由本局檢驗技術組召開一致性會議討論。 

二、 鋁、鑄造鋁合金之導熱係數遠高於其它金屬及木板類，當以

鋁、鑄造鋁合金做為面飾材(如附圖)而通過耐火性測試，應可

不限面飾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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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貼中間直條鑄鋁

面貼中間直條鑄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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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經查110年第6次防火門檢測驗證一致性會議紀錄之議題一決

議（二）：「防火門主型式（裸板/未黏貼裝飾板或木質合板

者）試驗通過後，經同型式判定可「黏貼厚度1.5 mm以下的

裝飾板或木質合板」之符合阻熱性標準的門扇表面（非側

邊）上；惟黏貼超過1.5 mm的裝飾板或合板者，應作為試體

的一部份進行試驗(CNS 11227-1)，且五金配件同型式判定

應有限制」。是以，依該決議，如面飾材鋁或鑄造鋁合金厚

度為1.5 mm以下，於該次試驗之五金配件無須限制面飾材。

如厚度超過1.5 mm，則該次試驗之五金配件須限制面飾材。 

議題五 (檢驗行政組提案) 

案由：耐火試驗最終調整作業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中華民國防火門商業同業公會於 113 年 7 月 26 日行文本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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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映實驗室於執行防火門耐火試驗前，業者將門組安裝在牆

體，再由實驗室人員將牆體吊掛到測試爐固定，吊掛過程難免

搖晃造成錯位，業者欲進行最終調整，試驗室竟擔心業者作

弊，不允許業者靠近調整，但業者應有權依 CNS 11227-1 

10.1.3 節規定，對安裝在試驗爐上的試體進行最終調整，以免

吊掛時發生錯位及偏移的問題。 

二、 防火門公會建議，由實驗室派員協同業者進行最終調整。 

決議：CNS 11227-1之「10.試驗步驟」係屬實驗室權責，試驗開始

前，業者可與實驗室人員共同檢視確認，惟最終調整作業仍

由實驗室人員執行。 






